北京市大兴区环境信息依法披露企业名单

	序号
	行政区划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名称
	纳入原因
	重点排污单位所属类别

	1
	大兴区
	91110115744730356X
	北京和田汽车改装有限公司
	②
	水环境重点排污单位

	2
	大兴区
	911101157000620422
	北京市智恒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②
	大气环境重点排污单位、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单位

	3
	大兴区
	911101158016510815
	北京化工厂有限责任公司
	②
	——

	4
	大兴区
	911101157916037555
	铁科克诺尔干线铁路车辆制动盘制造（北京）有限公司
	②
	

	5
	大兴区
	91110115695038936T
	德中飞美家具（北京）有限公司
	②
	

	6
	大兴区
	911100006000562780
	北京费森尤斯卡比医药有限公司
	②
	


说明：纳入原因：

①重点排污单位名录

②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

③上一年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上市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级子公司：

（一）因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二）因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被依法处以十万元以上罚款的；

（三）因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被依法实施按日连续处罚的；

（四）因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被依法实施限制生产、停产整治的；

（五）因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被依法吊销生态环境相关许可证件的；

（六）因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的。

④上一年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发行企业债券、公司债券、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企业：

（一）因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二）因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被依法处以十万元以上罚款的；

（三）因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被依法实施按日连续处罚的；

（四）因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被依法实施限制生产、停产整治的；

（五）因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被依法吊销生态环境相关许可证件的；

（六）因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当披露环境信息的企业。

